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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 
梁國雄議員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A 段動議的議案  

及主席的覆函  
 
  財務委員會（下稱 "財委會 "）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的會
議上考慮項目 FCR(2014-15)2 - PWSC(2013-14)38 號文件有關  
"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
工程 "的建議。梁國雄議員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A
段就這份文件分別提交了 2 項議案。  
 
2.  財委會主席已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議案作出決定並認

為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不直接相關。該等議案已退回梁國雄議

員。主席已致函回覆梁國雄議員，就有關議案的決定作出說

明。謹遵照主席的指示，隨文附上主席的回覆（只備中文本），

以供委員參閱。  
 
 

財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 
 
 
 

(劉 國 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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